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６

证券简称：中国玻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

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３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５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公司会议室

６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７

、投票规则：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若同一股份出现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有限公司

７５％

股

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签

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８

亿元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１０

号本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手续：

（

１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６６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８９５５

邮编：

１００１４２

联系人：肖楠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程序事项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２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对相关议案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议案一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

属设备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珍成国际和振石集团回避表决）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议案二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

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珍成国际和振石集团回避表决）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议案三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８

亿元的议

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如委托人未作具体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有股份：

受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该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期间，投票程

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操作。

二、投票代码：

７３８１７６

；投票简称：玻纤投票

三、具体程序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

表议案一，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９９．００

元

议案一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金石贵金属设备

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珍成国际和振石集团回避表决）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关于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

司

７５％

股权及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议案》

（珍成国际和振石集团回避表决）

２．００

元

议案三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８

亿元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投票注意事项

１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

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

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２

，采用网络投票的，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

进行。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８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０％～１０％

盈利：

１

，

３７４

万元

盈利：

962

万元

-1

，

23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３

元 盈利：

０．０３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本公司从参股子公司井冈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约为

１９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为

７０１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股票简称：

ＳＴ

金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９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延期召开暨增加临时议案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推选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监事会换届推选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以上议案需要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２

号南银大厦

１９

层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

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

一、新增议案

（一）前次新增议案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拟向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厚街支行申请流动

资金贷款额度

９５００

万元，由公司、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王志伟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五投资”）通知，为提高办公效率，

减少会议费用，九五投资提议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拟对其控股子公司重庆金叶珠宝加工销售

有限公司增资，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

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通知，九五投资提议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对其控

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金叶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２００００

万元，由公司、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通知，为提高办公效率，减少

会议费用，九五投资提议将《对全资子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作为临时

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新增的临时议案披露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公告。

（二）本次新增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公司接到独立董事候选人耿利航的书面通知，因工作原因，耿利航无法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推选张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提议将此议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于当日发出变更后的股东大会通知，新增《推选张武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临时议案，原议案《推选耿利航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相应

取消。

二、延期召开股东大会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２

号南银大厦

１９

层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因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提议增加《推选张武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临时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为提高效率，减少会议费用，

公司决定延期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延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星期

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议的召开地点及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宜不变，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

东三环北路

２

号南银大厦

１９

层，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三、变更后的会议召开情况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２

号南银大厦

１９

层

３．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４．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本人不能出席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议案名称：

（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推选董事的议案；

议项

１．１

推选成钧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议项

１．２

推选王文聪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议项

１．３

推选陈学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议项

１．４

推选赵国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议项

１．５

推选张金铸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议项

１．６

推选孙旭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议项

１．７

推选李子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项

１．８

推选纪长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项

１．９

推选张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推选监事的议案；

议项

２．１

推选邹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议项

２．２

推选杨敬平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议项

２．３

推选蓝玉成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３

）审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４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５

）《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６

）《对全资子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

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７

） 及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９

）。

（三） 出席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２

号南银大厦

１９

层

４．

委托代理人登记和表决时的要求：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法人股东帐户、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委托

代理人持法人股东帐户、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自然人股东持股东帐户、持股凭证、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

帐户、持股凭证。

（四） 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会议联系人： 韩雪

（

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４１００３３８

（

３

）传 真：

０１０－６４１０６９９１

（

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本人出席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及相关文件的签署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六）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股票简称：

ＳＴ

金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０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投资者的建议，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铺设了直线电话，以方便

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联络，现将公司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４１００３３８

电子邮箱：

ｊｉｎｙｅ０００５８７＠１６３．ｃｏｍ

公司传真号码、公司网址等其他联系方式不变。

新联系方式自即日起实施，原联系方式自即日起停用。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股票简称：

ＳＴ

金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１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

九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五投资”）通知，九五投资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股份

２６

，

７４７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

）已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质押用途为债

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债务人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形

成的债权本金提供质押担保， 该股份质押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九五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

１６６

，

８６１

，

８５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５％

，全部为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 以上质押的

２６

，

７４７

，

９００

股股份，占九五投资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６．０３％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８％

； 本次质押后九五投资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１４６

，

７４７

，

９００

股，占

九五投资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８７．９５％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３４％

。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７

股票简称：

ＳＴ

金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２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提名人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张武为金叶珠宝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金叶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 学历、职

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

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资格。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

是

□

否

五、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六、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

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

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

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

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

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

本人所在党委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

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

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

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

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

５

家，同时在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

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

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０＿＿＿＿＿

次， 未

出席

＿＿＿０＿＿＿＿

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

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

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

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

（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

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87

股票简称：

ST

金叶 公告编号：

2012-43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7

月

10

日，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九五投资

"

）提议增加《推选张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临时议案作为

201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上述提议，公司

9

名董事成员中有

8

名董事参与表决，独立董事胡左浩因在外开会未参与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签字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1．

推选张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拟任独立董事耿利航因工作原因，无法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推选张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任职

资格，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张武简历如下：

张武，男，

1970

年

8

月出生，汉族，群众，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保荐代表人，

1994

年参

加工作。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毕业，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其工作简历如下：

1994.07-2001.03

西安工业大学 教师；

2001.03-2004.09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总部业务经理；

2004.09-2011.03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

2011.03-

至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张武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未受过证券交易所惩戒。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提议将该事项作为临时

议案提交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8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

关于延期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原定于

2012

年

7

月

16

日在北京总部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因控股

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提议增加《推选张武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临时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拟延期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延期至

2012

年

7

月

20

日上午

10

：

00

，会议的召开地点及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宜不变，会议召开地点：北京

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

号南银大厦

19

层，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12

日。

表决情况：

8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７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上升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约

４２００

万元

２

，

３３７．７６

万元 增长约

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４

元

／

股

０．０２３

元

／

股 增长约

８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业绩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房地产项目可结转收入高于去年同期以及债务

重组收益增加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作出，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４００．６６％～４４６．９２％

盈利：

４

，

３２３．８２

万元

亏损：

13,000

万元

～15,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０．０８８１

元

～ ０．１０１７

元 盈利：

０．０２９３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导致公司区域开发产业所开发的土地招拍挂进展不佳，因此区

域开发产业的收入大幅度下降。

２．

公司的银行贷款总额增加，导致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成本同比大幅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分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６０％ －５４０８％

盈利：

１１８．０１

万元

盈利：

5

，

500

万元

-6

，

5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０８１５

元

－０．０９６３

元 盈利：

０．００１７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总体经营业绩较之上年同期无大幅变动。 本期盈利大幅上升的原因

主要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

４

，

７００

万元对价向北京天下通

达建材销售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北京中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８３．３３％

股权所致，该事

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７

号、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告

２０１１－０５１

号）。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该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程序已完成（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告

２０１２－０３６

号）。 该股权转让投资收益影响本期利润约

５３０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３

证券简称：深天地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８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约

８００

万元

～１２００

万元 盈利：

８８．８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０５７７

元

～０．０８６５

元 盈利：

０．００６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预计本报告期相比上年同期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房地产业确认收入，实现

了一定的收益，而本报告期房地产业无收入确认，以及本报告期人工成本上涨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的，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

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０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０３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１５

号”文核准，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９５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时公司总股本为

３１

，

７８０

万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３１

，

７８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

，

８３０

万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７

，

９５０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股份锁定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股东陈宇华、高雯、范耀纪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

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的实际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

，

０３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２２％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０３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２２％

。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３

人，全部是自然人股东，且未在公司担任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明细表：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占

总股本的比例

１

陈宇华

７３０．００ ７３０．００ ７３０．００ ２．２９％

２

高雯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６２％

３

范耀纪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

４

合计

１

，

０３０ １

，

０３０ １

，

０３０ ３．２２％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2

年

7

月

12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203

股票简称：

ST

福日 编号：临

2012-024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7

月

9

日以书面文件或邮件形式送达，并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在福州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召集。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福建福日科光电子有限公司与厦门弘信绿色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签订

LED

产品销售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之内；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全权代表

本公司签署与之有关的各项法律性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编号：临

2012－025

）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0203

股票简称：

ST

福日 编号：临

2012-025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福建福日科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日科光

"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为福日科光的

LED

产品销售合同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合同总金额为

588.7

万元人民币），截止

2012

年

7

月

11

日，本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

0

。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无对外担保。

●

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福日科光因业务拓展需要，拟与厦门弘信绿色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厦门弘信

"

）签订总金额为

588.7

万元人民币的

LED

产品销售合同，由福日科光为厦门弘

信提供上述销售合同约定的

LED

产品及与此相关的技术与服务。 本公司为履行上述合同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之内。

2012

年

7

月

11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福建福日科光电子有限公司与厦门弘信绿色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LED

产品销售合同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福日科光其他股东已承诺按其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担

保。

公司本次为福日科光提供的合同担保系在

2011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审批

2012

年度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担保额

度的议案》中规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福日科光注册资本为

4,8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占

83.33%

股权。福日科光住所为福州快安

延伸区

M9511

厂房；法定代表人为卞志航；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器材及其应用产品；半导体

激光器材及其应用产品；电子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通讯产品销售、照明电

器、电子显示屏的安装、设计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

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福日科光的总资产为

2,240.19

万元， 净资产为

1,715.14

万元；

2011

年度营业收入为

1,015.23

万元，净利润为

-285.61

万元。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福日科光

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599.12

万元，净资产为

1,626.83

万元，

2012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151.62

万元，净利润为

-88.31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福日科光提供合同担保，系为了支持其积极拓展

LED

业务，提升竞争

力的需要。福日科光具备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福日科光其他股东已承诺按出资比例承担相

应的连带责任担保。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2

年

6

月

28

日，本公司担保余额为

17,6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余额为

17,600

万元人民币。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12

日


